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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实践 

一个有趣的概率问题——非传递性骰子 
◆钱禹任 

（江苏省镇江市国际学校高三理一班  212000） 
 
众所周知，概率论的起源是对赌博问题的研究.早在 16 世纪，

就有人开始研究扔硬币，掷骰子等相关问题，经过多年来许多数
学家的研究，使之逐步发展成一门严谨的学科.由于本人一直对
概率论的相关问题非常感兴趣，利用课余时间，看了一些概率论
相关的书籍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，与大家分享。 

一、问题提出 
问题：下边有四颗骰子（图示为正方体的展开图），分别用

A、B、C、D 来表示。庄家让你先选择一颗你自己认为 好的骰
子，然后庄家再从剩下的三颗骰子中选一个。抛掷各自所选的骰
子后，谁掷出的数字大，谁就赢了。那么，你应该选哪颗骰子赢
面会比较大呢？ 

 
 
 
 
 
 
二、问题分析 
从直观上看，如果只投一次每个骰子都有赢的机会，所以我

们要比较的不是投一次的结果，而是甲骰子能赢乙骰子的概率，
如果大于 1/2，我们就认为甲骰子比乙骰子强，那么问题就转化
为是不是有一个骰子比其余三个都强呢？让我们分别来计算一
下。 

A 与 B：由于 B 的六个数都一样，而 A 有四个数比 B 大，
所以 A 赢 B 的概率为 2/3。 

A 与 C：A 想赢 C 必须 A 投出 4（概率为 2/3）的条件下 C
投出 2（概率为 2/3），A 赢 C 的概率为 4/9。 

A 与 D：A 想赢 D 必须 A 投出 4（概率为 2/3）的条件下 D
投出 1（概率为 1/2），A 赢 C 的概率为 1/3。 

B 与 C：由于 B 的六个数都一样，而 C 有四个数比 B 小，所
以 B 赢 C 的概率为 2/3。 

B 与 D：由于 B 的六个数都一样，而 D 有三个数比 B 小，
所以 B 赢 D 的概率为 1/2。 

C 与 D：当 C 投出 6，必然赢 D（概率为 1/3），当 C 投出 2
（概率为 2/3）,此时 D 投出 1（概率为 1/2），C 才能赢，所以 C
赢 D 的概率为 2/3。 

如果我们用符号“>”来表示骰子的强弱，通过上述计算，
我们可以发现两个“循环”结构(A-B-C 与 A-B-C-D)： 

A>B, B>C, C>A，C>D, D>A 
显然，无论我们挑选哪个骰子，你会发现都有别的骰子赢面

比你选的骰子大，也就是说这四个骰子中并没有一个能赢过其它
三个骰子，这个游戏怎么玩先选的一方都是会输的。 

曾经在一次宴会上，股神巴菲特尝试和他的朋友玩这个游
戏，而这位朋友正是比尔盖茨，后者察言观色觉得股神没安好心，
仔细一算相互的概率发现果然有陷阱……结局是两人相视大笑。 

三、数学原理 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，我百思不得其解.因为在数学中，

比较运算是有传递性的。如果两个实数 A>B，且 B>C，那么一定
有 A>C。经过与老师的交流和上网查询，发现这种现象被称为“非
传递性骰子”，有点像我们经常玩的游戏“石头剪刀布”，可能会
形成循环。 

事实上在很多生活常识和数学概念中，传递性都是不成立
的。 

比如直线 a 和 b 共面，b 和 c 共面，而 a 和 c 就不一定共面； 
比如直线 a 和 b 垂直，b 和 c 垂直，而 a 和 c 就不一定垂直； 
比如生活中，甲认识乙，乙认识丙，甲也不一定认识丙； 
上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 
我们遇到的“非传递性骰子”现象正是一个不具有传递性的

数学事实，我们只是计算了其中两个的胜负关系，用概率这一数

字结果表现了出来，给人的感觉上好像有大小也就是传递关系，
其实骰子 A 与 B，B 与 C 算出来的概率完全没有可比性，也就是
说二者之间是有胜负关系，但是三个放在一起是没有必然的强弱
关系的。 

比如足球比赛也常常是这样.即使 A 队必胜 B 队，B 队必胜 C
队，也不能由此推断 A 队就能必胜 C 队，因为这里也是一样，
前面两个的胜负关系与第三场 A 与 C 的胜负是没有必然关系的。 

四、等价关系 
经过查阅相关书籍资料，我找到了一个与传递性有关的数学

概念——等价关系。 
定义：设 R是集合 A上的一个二元关系(记作“ ~ ”)，若 ~

满足： 
自反性： ,  ~∀ ∈a A a a . 
对称性： ,  ∀ ∈a b A， ~   ~  a b b a . 
传递性： , , ,  ∀ ∈a b c A ~  ,   ~  ~a b b c a c . 
则称 R是定义在 A上的一个等价关系。与 A中一个元素 a

有关系的所有元素的集合叫做 a的等价类。 
比如三角形的相似关系就是一个等价关系，与某一个给定三

角形相似的所有三角形就构成了一个等价类；再比如，直线的平
行关系就不是一个等价关系，因为自身和自身并不平行，所以不
满足自反性，等价关系是数学中的一种特殊的关系，实际上由等
价关系出发，可以将集合划分成很多互不相同的等价类，完成对
集合的一种划分，这也是分类思想在数学中的具体体现。 

比如我们可以将整数中所有用 3 除余数相同的数看成一类，
也就是说，我们将等价关系定义成只要两个整数的差能被 3 整
除，它们就是等价的。这样一来，整个整数集合可以被划分成 3
类，我们称为同余类。这三类中各有一个代表元：0,1,2.比如 0
所代表的这一类，也就是能被 3 整除的所有整数，由于传递性，
它们不仅都和 0 是等价的，互相也是等价的。这样一来，所有能
被 3 整除的整数可以看成是“一个”元素 0。同理，1 和 2 就代
表了被 3 整除余数分别为 1 和 2 的另外两类所有整数。据说高斯
在研究数论的时候就用了同余类，非常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也和
这个有关。 

老师告诉我，由等价关系出发，近代数学里还研究了所谓群
环域等概念，也就是更加复杂抽象的数学结构了……真的是学海
无涯，这也有待我以后大学生涯的求索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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